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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校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相關法規並斟

酌實際需要，特訂定本學則。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修讀本校或他校輔系、雙主修、學程、跨校選修課程、保留入學

資格、轉學、轉系（組）、轉學程、休學、退學、開除學籍、成績考核、

學分抵免與暑期修課、國外學歷之採認、大陸地區學歷之採認、香港澳門

學歷之採認、服兵役與出國有關學籍處理、雙重學籍及其他與學籍有關事

項，均依本學則辦理。 
本學則有關學程之規定，只適用於學位學程。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實施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  三  條 本校於每學年之始，各學系【學程、所、碩士在職專班（以下簡稱專

班）、進修學士班】公開招考一年級新生及研究生，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

並得酌量情形招收二、三年級轉學生。招生簡章另定之，各項招生辦法

（含轉學辦法）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學生入學考試違規，依本校入學考試違規處理辦法辦理。學生入學考試成

績複查，依成績複查辦法辦理，本校成績複查辦法另定之，提本校招生委

員會審議。 



本校得酌收外國學生，外國學生入學辦法另定之，提國際事務會議審議並

報教育部核定。本校得酌收大陸地區學生，其入學方式依大陸地區人民來

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辦理。 
新生、轉學生依教育部相關規定持國外學歷入學者，其學歷之採認，依教

育部訂定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辦理；持大陸地區學歷入學者，其學

歷之採認，依教育部訂定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辦理；持香港澳門學歷入

學者，其學歷之採認，依教育部訂定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辦理。 
招收大學畢業生入學者，其修業年限不得少於一年；招收專科學校畢業生

入學者，其修業年限不得少於二年。 

第 二 章 入學、保留入學資格 

第  四 條 凡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資格經

本校公開招生考試錄取者，得入本校一年級修讀學士學位。 

進修學士班錄取學生，符合招生簡章規定資格條件者，得於就學期間依規

定申請「學分累計制」。 

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專院校畢業或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暨獨立

學院肄業一學年以上成績合格經本校公開招生考試錄取者，得入本校其他

年級修讀學士學位。 

本校學生修業成績優異，符合本校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之各項規定，

經校長核定後，得逕行修讀博士學位。本校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另定

之，並提教務會議審議。 

研究生入學資格依本學則第四十一、四十二條之規定辦理。 

學生考上外校或本校欲同時修讀兩系(學程)所者，須於註冊前先經兩校系

(學程)所同意，未完成此程序且經查屬實者以退學論處，並函知校外學

校。 

第  五  條 新生入學註冊時，須繳驗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或同等學力證件，如有正當

理由預先申請緩期補繳而經本校核准者，得先行入學，於規定期間內補

繳，逾期不能補繳，即撤銷其入學資格。 

學生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學歷證明文件入學者，經查證屬實，應撤銷

學籍，不採認其在校期間之各項學歷資格（含成績、學分、學籍），亦不

發給任何證明文件。 

撤銷學籍學生，得於二週內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逾期不予受

理)，申訴結果未確定前，本校所作之原處分，不因申訴之提出而停止執

行。 

第  六  條 新生及轉學生因病須長期休養、服兵役、懷孕、生產、或特殊事故不能於

該學期開學時入學者，應於註冊截止日二週前檢具相關證明，申請保留入

學資格，經本校核准後，得保留入學資格一年，因服兵役得續申請保留至

役期期滿，逾期即撤銷其入學資格。 

保留入學資格經本校核准者，無須繳交任何學雜費用。 

第 三 章 報到、註冊、選課、缺課、曠課 

第  七  條 本校學生於每學期開學之始應繳納各項費用，並依下列規定辦理報到、註

冊： 

一、 報到：新生憑入學通知，復學生憑復學通知，舊生憑學生證報到。 

二、 註冊：新生依入學須知、舊生依教務處公告註冊通知之規定辦理註

冊，並應於註冊日辦理完竣。如因故不能依限註冊，須以書面申明



理由辦理請假，經核准後，於補註冊期間(依行事曆規定)辦理補註

冊，但因特殊事故核准者得專案辦理補註冊。 

逾期未註冊，新生除准予請假或核准保留入學資格外即撤銷其入學資格。 

舊生未於註冊日完成註冊或逾期未完成註冊者，依本校學生註冊暨註冊請

假辦法之規定辦理。 

本校學生須校外實習未能如期註冊者，應於註冊前由所屬學系(學程)或實

習暨就業輔導組繕造清冊送註冊課務組（進修推廣教育班別由進修推廣組

辦理）備查並比照專案註冊辦理。 

學生註冊暨註冊請假辦法另定之。 

進修推廣教育班別學生每學期人工特殊登記作業結束後，依實際選課情

形，多退少補學分學雜費。 

學生休、退學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及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

費用辦法辦理退費。 
 

第七條之一 已完成註冊手續之應屆畢業生、延畢生，若有依規定應向學校繳納之學分

費尚未繳清或向學校借閱圖書逾期未還或未依規定繳納滯還金或賠償費用

者，暫不發予學位證書。 
第七條之二 欲申請「學分累計制」身分之進修學士班學生，應於每學年的規定時間

內，檢具在職等相關證明文件，向教務處進修推廣組提出申請，經審核通

過後，始具有「學分累計制」身分。若學生未於學校規定申請截止日前提

出申請，視同放棄「學分累計制」資格，回歸至原「學年學分制」計列，

並應依規定完成註冊手續。 
前項「學分累計制」試辦計畫因故變更或停辦時，學生須依本校輔導轉回

原「學年學分制」。 

第  八  條 本校學生選課及加退選悉依本校行事曆所訂日期辦理，如有更動由教務處

公告之，辦理時務須遵照公告及本校所訂選課辦法之規定，選課辦法另定

之。 

學生每學期應修學分數上、下限，依選課辦法之規定辦理。 

本校學生得辦理校際選課，惟其學分數不得超過該學期選課學分總數三分

之一，校際選課以本校未開課程為限，並須經本校及他校同意，校際選課

辦法由教務處另定之，提教務會議審議並報教育部備查。 

前項規定不適用於進修推廣教育班別學生。 

本校學生得暑期選修課程，依本校「學生暑期開班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暑假期間開二期，每期四至六週，每人每期最多不得超過九學分。 

授課教師須曾教授相同課程或具相同專業者。 

應屆畢業生修習及格可畢業，但因登記人數不足未能開班之科目，經學校

同意得申請至外校暑修。 

具「學分累計制」身分學生，於規劃選課前，應考量各系(組、學位學程)
之學科屬性不同。已修習之課程，若逾學系所定學分認可畢業之年限，其

學分不得列入學分數內計算，並依學系規定辦理相關補救措施或重修。 
第  九  條 本校學生因請假而缺席稱為缺課，無故缺席，稱為曠課。曠課一小時以缺

課二小時論。 

學生請假辦法另定之。 



第  十  條 本校學生單一科目缺、曠課時數合併累計逾該科目全學期上課時數三分之

一(含)以上者，任課教師得向學校提出扣考之處分，被扣考科目學期成績

以零分計算。全學期全部科目被扣考者，應予勒令休學。學生缺課、曠課

時數合併累計逾全學期上課時數三分之一者，應予以全部學科扣考之處分

並令休學。以上處分均由註冊課務組（進修推廣組）於學期考試舉行前公

布之。 
學生因懷孕、生產或哺育幼兒請假致有前項事宜者，得予補考。其補考事

宜，均由各該科目之任課教師權宜辦理，其補考成績以任課教師評定之實

際成績計算。 

第 四 章 轉學、轉系(組)、轉學程學分扺免 
第 十一 條 本校肄業生，得經考試相互轉學，在校生得相互轉系（學程），但日間部與進修推廣教

育班別不得互轉。本校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第 十二 條 具備下列資格之一，並經參加本校轉學考試錄取者，得轉入本校相當年級

肄業： 
一、專科以上學校或專修科畢業。 
二、專科同等學力。 
外國學生經國內招生管道入學者，轉學適用本條規定辦理；採申請方式入

學者，應經兩校同意並以再申請方式轉學。 
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來臺就讀之大陸地區學生轉

學，應通過本校舉辦之考試或甄選程序。 
第 十三 條 轉學生入學須繳驗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或肄業學校發給之修業、轉學證明

書及原校肄業成績單。 
轉學生如欲以雙重學籍身分就讀者，報到時繳驗學歷（力）證件，得以歷

年成績單代替，但應於註冊前獲原就讀學校學系及本校就讀學系同意並繳

驗證明文件。 
第 十四 條 本校修讀學士學位學生於第二學年開始以前得申請轉系(學程)，於第三學

年開始以前得申請轉入性質相同之學系(學程)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系(學
程)之二年級，其因特殊原因得於第四學年開始以前申請轉入性質相近學

系(學程)或輔系三年級肄業；其於更高年級申請者，依其已修科目與學

分，得申請轉入性質相近學系(學程)或輔系適當年級肄業。 
轉系(學程)者須完成轉入學系(學程)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可畢業，轉系(學
程)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同系轉組及轉學程比照轉系(學程)規定辦理。 
降級轉系(學程)者，其在二系(學程)重複修習之年限，不列入轉入學系(學
程)之最高修業年限併計。 

第 十五 條 本校學生入學前已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得酌情扺免，並得提高編級。惟

修業年限不得少於一年。 

新生、轉學生因學分抵免，每學期應修最低學分數不得減少。 

學分之抵免依本校抵免學分辦法辦理，抵免學分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

備查。 

第 五 章 輔系、雙主修、教育學程 
 

第 十六 條 本校各學系(學程)修讀學士學位學生，經核准得修習他系為輔系、雙主

修，但日間部與進修推廣教育班別不得互為修習；各系(學程、所)學生，

經甄選錄取後得修習教育學程。 



輔系、雙主修、教育學程辦法另定之；輔系及雙主修辦法提教務會議審議

後報教育部備查，教育學程辦法提教務會議審議後報教育部核定。 

本校與國外大學校院、大陸地區及港澳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簡稱境外學

校）學生得依本校與境外學校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之規定修讀雙聯學

制，其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 十七 條 修習輔系者至少應修該輔系專業(門)必修科目二十學分，自二年級修習

之，其學分應在本系(學程)畢業學分數之外計算之。輔系科目得視為學生

之選修科目。各學系 輔系科目表及最低學分數由各系自定之。 

第 十八 條 加修他系(學程)為雙主修者，應修滿該學系(學程)全部專業(門)必修科目

學分，他系(學程)之必修科目與本系(學程)相關者，得視同本系(學程)之

選修科目，其學分並得抵充本系(學程)規定最低畢業之學分。 

加修雙主修者於延長修業期限二年後，已修畢本系(學程)應修科目學分，

而未修畢另一主修學系(學程)全部專業(門)必修科目學分，得申請再延長

修業期限一年。 

第 十九 條 修習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者至少應修教育專業課程二十六學分，修

習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者至少應修教育專業課程四十學分，自二年

級修習之，其學分數應在本系(學程)畢業學分數之外計算。修畢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者，其教師資格之取得，應依「師資培育法」規定辦理。 

修習教育學程者於修業期滿已修畢本系(學程)應修科目與學分，而尚未修

畢教育學程應修科目與學分得放棄教育學程資格而取得68-本系(學程)畢

業資格，亦得依第三十七條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二年。 

第 二十 條 修讀學位學程學生，其學籍管理、轉系(學程)、修讀輔系、雙主修等及其

它相關事宜，準用本學則有關學系(學程)之規定。 

各學系(學程)學生申請修讀專業學程，依本校「學程設置準則」之規定，

申請修讀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 

修畢學分學程所規定之科目及學分者，發給學程學分證明。 

第 六 章 休學、復學、退學及開除學籍 

第二十一條 本校處理學生休學規定如下： 

一、學生註冊後因故申請休學，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簽章(已婚者或特

殊狀況免)，至遲得於學期考試日期(依行事曆規定)前申請休學。 

二、申請休學者須至教學務系統填妥休學申請書，依休學申請書之規定辦

妥離校手續，並將休學申請書繳回註冊課務組（進修推廣組），俟核

准後，方能離校並得申請休學證明書。 
三、本校學生申請休學最少一學期、最多二學年，惟因重病或特殊事故續

申請休學者，經本校核准後得酌予延長休學年限。 

四、學生參加青年教育與就業方案，得於入學後申請休學至多三學年，且

不計入休學年限內。 

五、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勒令休學。 

（一）註冊上課後陸續請假致缺課時數達一學期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

時。 

（二）扣考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時。 

（三）患傳染病並經主管機關基於防治需要限制者。 
（四）犯有重大過失經核定休學者。 

（五）註冊未選課者(實習註冊除外)。 

（六）學生獎懲辦法規定應予休學者。 



六、學生因懷孕、生產得持醫院或診所出具之證明書申請休學，至多以一

學年為限。學生為撫育三歲以下子女，檢具證明文件經專案申請核准

者，得延長休學年限，至多以二學年為限。因懷孕、生產、撫育三歲

以下子女休學者，皆不計入休學年限內。 
七、學生休學應徵服兵役者，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 

八、學期中休學學生其休學學期內已有之成績概不計算。休學期間不納入

修業年限。 

九、勒令休學之學生，於接到休學通知單後，應即至教學務系統填妥休學

申請書，辦理離校手續，如逾期三星期尚未還清公物或未繳出休學申

請書，致本校權益受損，除向家長或監護人追償外，並予退學。 
第二十一條之

一 
學生出境期間達學期應上課時數三分之一者，應依前條規定辦理休學。但

下列情況不在此限： 
一、經所屬系（所）推薦並經學校核准至境外學校研究或修讀科目學分

者。 
二、經政府機關遴選，並經學校同意至境外學校研究或修讀科目學分者。 
三、經本校選派為建立有合作關係之境外學校交換學生者。 
四、經所屬系（所）同意並經學校核准出境從事學位論文有關研究者。 
五、依所屬系（所）規定應上船實習或境外實習者。 

第二十二條 本校學生在休學期滿後，應檢具復學通知申請復學並辦理註冊，復學時應

入原肄業系(學程、所、專班)相銜接之學年或學期肄業，學期中途休學者

復學時，應入原休學之學年或學期肄業。休學逾期未復學者應令退學。 

原肄業學系 (學程、所、專班)變更或停辦時，應輔導至適當系 (學程、

所、專班)肄業。 

第二十三條 本校處理學生退學及開除學籍規定如下： 
一、學生因故自請退學，須家長或監護人同意簽章(已婚者或特殊狀況免)

後，至教學務系統填妥退學申請書，並依退學申請書之規定辦妥離校

手續，並將退學申請書繳回註冊課務組（進修推廣組），設籍本校者

須遷出學校戶籍，核准後，方能離校並得申請發給修業證明書。 
二、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不合。 
（二）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三）休學期限屆滿，有未註冊或未選課者。 
（四）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系(學程、所、專班)應修之科目與學

分者。 
（五）學生獎懲辦法規定應予退學者。 
（六）在學學生連續兩學期之各科學業成績皆30分以下者。 

三、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開除其學籍： 
（一）所繳畢業或修業證明文件及在職身份及經歷、年資證明等相關

文件，有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等情事者，縱在本校畢業之

後發覺，仍應勒令繳回註銷其在本校所領之學位證書，並公告

撤銷其畢業資格。 
（二）入學考試舞弊，經學校查證屬實或判刑確定者。 
（三）違犯法紀情節重大者。 

四、應令退學、開除學籍之學生，於接到退學、開除學籍通知後，應即至

教學務系統填妥退學申請書，辦理離校手續，如逾期三星期尚未還清

公物或未繳出退學申請書，致本校權益受損得向家長或監護人求償。 



五、自請退學及應予退學之學生，得請求發給修業證明書，但入學、轉學

資格審核不合者或在校無任何成績者，不予發給，開除學籍者不發給

與修業有關任何證明文件。 
第二十四條 退學或開除學籍學生，得於規定時間內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逾期不予受理)，申訴結果未確定前，本校所作之原處分，不因申訴之提

出而停止執行。但在校生得繼續在校肄業。 

前項受處分之學生不服申訴之決定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依前二項提出申訴、行政救濟獲得救濟之學生，本校應另為處分。 

依前項規定另為處分得復學之學生，應向註冊課務組（進修推廣組）辦理

復學手續，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其復學前之離校期間得補辦休

學，並不併入休學年限內計算。 
第二十五條 學生在肄業或休學期間，如有違犯校規或其他行為不端情事者，由本校按

其情節輕重，分別予以申誡、記過、記大過、定期察看、勒令休學、勒令

退學、開除學籍之處分。學生獎懲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 七 章 考試、成績、實習 

第二十六條 本校除入學考試外，學業成績考查分為下列各種： 

一、 臨時考試：由教師於上課時間內舉行之。 

二、 期中考試：於學期中在規定時間內舉行之。 

三、 學期考試：於學期終在規定時間內舉行之。 

考試規則另定之。 

第二十七條 本校學生成績分學業(包括體育、軍訓、實習)、操行二種，各種成績核計

採百分計分法為原則以一百分為滿分，以六十分為及格，研究生以七十分

為及格。操行成績考核辦法另定之。 

第二十八條 學生學業成績分類及計算方式如下： 

一、 學科科目成績分臨時考試成績、期中考試成績、學期考試成績三

種。 

學科平時考核成績(臨時考試成績加期中考試成績)、學科學期考試

成績之總合為學科學期總成績。臨時考試成績、期中考試成績、學

期考試成績佔學期總成績之比例由任課老師自訂之。 

二、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一）以學科科目之學分數乘該科目成績為該學科學分積。 

（二）學期各學科學分之總和，為學期學分數總和。 

（三）學期各學科學分積之總和，為學期成績積分總和。 

（四）以學期學分數總和除學期成績積分總和，為學期學業平均成

績。(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包括不及格科目成績在內) 

三、 學業平均成績：各學期(含暑修)修習學分數總和除成績積分總和，

為學業平均成績。 

四、 畢業成績： 

（一）修讀學士學位畢業生以學業平均成績為畢業成績。 

（二）碩士班、專班、博士班畢業生以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

之平均為畢業成績。 

五、 採「學分累計制」之學生於修畢學分後，本校將發予修習成績證明

書。並以十六學分計列為一個學期，以做為學期成績計算之基礎，

若未達十六學分，則併入「學年學分制」第二學期之學分計算。 

遇有學生申請轉學或轉系時，本校將以修畢滿十六學分數，認列為



一學期，另未達十六學分部分，則併入認列之次學期，同時發給認

列之學期成績單及修業證明。 
第二十九條 凡科目成績不及格者，不予補考並不計學分，必修科目應重修。 

第 三十 條 學生學業成績之等第如下： 

一、 優等：滿九十分以上者。 

二、 甲等：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者。 

三、 乙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 

四、 丙等：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者。 

五、 丁等：五十分以上，未滿六十分者。 

六、 戊等：四十分以上，未滿五十分者。 

七、 己等：未滿四十分者。 

第三十一條 學生各種成績經任課老師送交註冊課務組（進修推廣組）後不得更改，但

如屬教師之失誤致有遺漏或錯誤者需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始得更正。 

第三十二條 學生因病或特殊原因無法參加考試時，應在考試前至教學務系統填妥考試

請假申請書，辦理請假手續，並將考試請假申請書繳回註冊課務組（進修

推廣組），經核准者，得予補考，並以一次為限。其補考事宜，由各該科

目之任課教師權宜辦理。無故缺考者，該次缺考科目成績以零分計。考試

請假辦法另定之。 
第三十三條 學生各種試卷及成績之保管年限如下： 

一、 新生入學考試、轉學生轉學考試試卷保存一年。 

二、 學業成績考查各種考試試卷保存半年。 

三、 學生各項成績之登錄簿永久保存。 

第三十四條 各系、所得視課程需要派學生至校外實習，其實習辦法另定之。 

第 八 章 修業年限、畢業、學位 

第三十五條 本校採學年學分制，惟在職進修班修業年限為三年，四年制各技術系暨其

他各學系修業年限均為四年。進修學士班修業年限為四年，曾具有「學分

累計制」身分學生其修業期間須以「學年學分制」及試辦「學分累計制」

兩種學制加總計算，總修業期間不得超過十年。 
舊制之夜間部選讀生經本校進修學士班入學考試錄取者，其原在本校夜間

部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得酌予採認，並至少修業一年始可畢業。 
第三十六條 四年制及進修學士班各學系(學程)，其應修學分總數，除體育及軍訓外，

不得少於一二八學分。惟各系(學程)得視實際需要酌予提高，但不得超過

二十學分。 

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

校畢業生，以同等學力入學學士班者（不含已離校兩年以上及以僑生先修

部結業成績分發入學者），除畢業應修總學分外，另應補修至少十二學

分，依本校學生選課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七條 應屆畢業生缺修學分或實習得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二年。但因身心狀況或學

習需要，經專案申請核准者，得再延長至多一年。 
須於延長修業年限次學年第二學期重修或補修者，第一學期得申請休學免

於註冊，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個科目。 

身心障礙學生，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其修業期限，最長以四年

為限。 

學生因懷孕、生產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檢具證明文件經專案申請核准

者，得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二年。必要時，得專案申請再延長修業年限至多



二年。 
修讀雙聯學制學生，已修畢本校（學程）應修科目與學分，而未修畢境外

學校應修科目與學分，得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三年。 
第三十八條 學生成績優異，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該學系(學程)

規定之科目及學分者，得准提前畢業，成績優異提前畢業辦法另定之，提

教務會議審議並報教育部備查。 

學士班學生修業三年成績特優，符合本校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辦法之各項規

定，經校長核定後，得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第三十九條 學生修業期滿，合於下列各款規定，並完成校內審核作業者，准予畢業。 

一、修滿本校規定年限及規定科目與學分。 

二、體育成績四學期均及格。 

三、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及格。 

前項畢業生畢業資格審核作業流程另定之。 
第四十條 合於前二條規定之學生，由本校依學位授予法之規定，依其所屬學院及學

系(學程)，分別授予學士學位，並發給學位證書。 

畢業學位如涉及抄襲、舞弊經查屬實者，應予撤銷。 

畢業生須依畢業生離校手續單之規定完成離校手續後，方得領取畢業證

書。 

第 九 章 研究生 

第四十一條 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暨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學校

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研究所畢業取得碩士學位，或具備同等學力資格與

證件，經本校學系(研究所)碩士班、專班入學考試錄取或經申請核准之外

國籍、大陸地區研究生，得入本校學系(研究所)碩士班、專班修讀碩士學

位。 
第四十二條 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暨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學校

研究所畢業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或具有醫學士學位；並具備醫學專業訓

練二年以上之證明與專業論文，或具備同等學力資格與證件，經本校學系

(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試錄取或經申請核准之外國籍、大陸地區研究生，

得入本校學系(研究所)博士班修讀博士學位。 
第四十三條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一年成績特優，符合本校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辦法之各項

規定，經校長核定後，得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第四十四條 研究生學位考試，悉依照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辦理，學位考試細

則另定之，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四十五條 研究生各科學業成績核計比照大學部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不

及格者不得補考，必修科目應令重修。 

碩士班、專班、博士班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平均為其

畢業成績。 

第四十六條 碩士班修業年限為一年至四年，博士班修業年限為二年至七年。 

在職進修研究生就讀本校碩士班、博士班修業年限至少二年，碩士班逾四

年、博士班逾七年仍未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延長修業年

限一年。 

碩士在職專班修業年限為一年至四年，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

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前三項研究生因身心狀況或學習需要，經專案申請核准者，得再延長修業

年限至多二年。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自轉入博士班起，其修業年限依照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辦理。 

研究生因懷孕、生產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檢具證明文件經專案申請核准

者，得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二年。必要時，得專案申請再延長修業年限至多

二年。 
第四十七條 研究生學業成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退學： 

一、修業年限屆滿仍未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 

二、博士學位侯選人之資格考核不及格，經重考一次仍不合格。 

三、學位考試不及格，不合重考規定或合於重考規定，經重考一次仍不合

格者。 

第四十八條 研究生在規定年限內修畢應修科目與學分、各學期操行均及格、通過學位

考試，准予畢業，由本校依學位授予法之規定授予碩士學位、博士學位，

並發給碩士學位證書或博士學位證書。 

第四十九條 凡研究生之報考、入學、註冊、保留入學資格、休學、退學、復學、更改

姓名、年齡及違犯校規等事項之處置準用本學則相關規定辦理。研究生章

程另定之。 

第 十 章 學籍管理 

第 五十 條 學生入學後應建立學籍資料，詳細記載其學號、姓名、性別、出生年月

日、身分證統一編號、外國學生國籍、大陸地區學生住所地、僑生僑居

地、入學身分別、 
入學學歷、入學年月、所屬院系(學程、所、專班)組班、休學、復學、轉

系(學程、所)組、輔系、雙主修、所修科目學分成績、畢業年月與所授學

位(或退學紀錄)、家長或監護人之姓名、通信地址等。學生學籍資料，應

永久保存。 
學生於肄業期間出國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由教務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

備查。 

第五十一條 本校學生姓名及出生年月日，以身分證所載者為準，入學資格證件所載與

身分證所載不符者，應請更正。 
第五十二條 本校在校學生及畢業生申請更改姓名或出生年月日者，應檢具戶政機關發

給之有關證件，向註冊課務組（進修推廣組）申請辦理。 

第十一章 附 則 

第五十三條 

第五十四條 

本校之學生守則、課外活動成績考核辦法等另定之。 

本學則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辦理。 

第五十五條 本學則經教務會議審議，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本學則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六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之第七條之一之條文，

自一百年八月一日施行。 
本學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二日增定之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自一百

零三學年度施行。 

【修正歷程】 

中華民國85年12月21日台85高二字第85113280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86年1月4日發布施行  
中華民國87年12月2日台（八七）高（二）字第八七一三八六二四號函核備 同意備查第1、2、33、46、49 條 



中華民國88年4月19日台（八八）高（二）字第八八０四０七五八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89年7月24日台（八九）高（二）字第八九０九０四二二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91年7月17日台（九一）高（二）字第九一一０七四一九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91年12月26日台（九一）高（二）字第91195682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92年4月21日台高（二）字第0920056426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92年7月11日台（九二）高（二）字第0920100842 號函備查 同意備查第34 條 
中華民國92年10月30日台高（二）字第0920160684 號函備查 同意備查第22 條 
中華民國92年11月10日海教註字第0920008744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93年9月1日台高（二）字第0930108157 號函備查 同意備查第3、8、14、15、16、22、37、43、49、54 條 
中華民國93年9月21日台高（二）字第0930124296 號函備查 同意備查第19 條 
中華民國93年9月27日海教註字第0930007995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94年2月14日台高（二）字第0940018477 號函備查 同意備查第7 條及第8 條 
中華民國94年2月22日海教註字第0940001327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95年9月13日台高（二）字第0950135087 號函備查 同意備查第4、5、6、7、8、15、16、20、24、39、

43、46 條 
中華民國95年9月22日海教註字第0950009065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96年1月4日95學年第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6年3月1日台高（二）字第0960026429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96年3月27日海教註字第0960003203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96年6月21日95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6年7月19日台高（二）字第0960103143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96年8月2日海教註字第0960008370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96年9月20日9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7、10、21、23、24、31、32、52條 
中華民國97年3月27日96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3、6、7、8、9、10、12、14、16、17、19、

21、23、24、26、27、28、30、31、32、33、34、37、
38、39、44、49、50、52、53、55條，第五章章名。 

中華民國97年6月12日96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3、6、7、8、9、10、12、14、16、17、19、
21、23、24、26、27、28、30、31、32、33、34、37、
38、39、44、49、50、52、53、55條，第五章章名。 

中華民國97年8月19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70161413號函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第3、6、7、8、9、10、12、14、16、17、
19、21、23、24、26、27、28、30、31、32、33、34、
37、38、39、44、49、50、52、53、55條，第五章章
名。 

中華民國97年8月25日海教註字第0970009015A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97年10月23日9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39條 
中華民國98年1月8日97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39條 
中華民國98年2月13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80019866號函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第39條 
中華民國98年2月20日海教註字第0980001710A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99年10月28日9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21條、第23條、第24條、第25條、第32條、第37

條第4項、第55條；新增第7條之1、第21條之1 
中華民國100年1月6日99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21條、第23條、第24條、第25條、第32條、第37

條第4項、第55條第1項；新增第7條之1、第21條之1、第

37條第5項、第55條第2項 
 


